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文件

  银清发﹝2021﹞65号

[image: image1.png]



清算总中心关于投产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

系统发票相关功能及发布新版报文

标准和验收规范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服务一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清算中心，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

为进一步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加强金融机构间信息共享合作，促进国内信用证业务健康发展，清算总中心持续优化完善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以下简称电证系统），拟于2021年9月30日投产发票相关功能。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投产功能
本次新增发票独立登记与作废功能、升级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与应答功能、优化发票影像功能。
（一）新增发票独立登记与作废功能
为支持和规范国内信用证项下增值税电子发票交单操作流程，在现有电证系统及福费廷子系统基础上新增平台外发票登记报文（cssd.301.001.01）、平台外发票作废报文（cssd.303.001.01），支持参与者登记国内信用证等项下系统外用于结算或融资的电子发票信息，并可作废本行登记的电子发票信息。
（二）升级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与应答功能
将现有电证系统及福费廷子系统的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报文（elcs.321.001.01）、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应答报文（elcs.322.001.01）升级为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报文（cssd.321.001.01）、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应答报文（cssd.322.001.01）查询范围扩大至涵盖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等业务系统的全量发票库表数据。
（三）优化发票影像功能
对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中包含“发票影像信息组件（InvImgInfo）”的报文，放开必须上传影像文件限制。当影像ID字段（ImgID）固定填写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4-4-12格式的Nil UUID）的特殊值时，表明该发票未附带影像。
二、影响范围和改造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清算总中心修订了《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报文交换标准（V2.0.2）》（附件1）、《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互联规范（2.0.1）》（附件2），参与机构评估行内影响并据此完成相应开发改造。
（一）新增及升级的发票功能 
参与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报文（cssd.321.001.01）、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应答报文（cssd.322.001.01）开发改造，并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决定是否投产新增的平台外发票登记报文（cssd.301.001.01）、平台外发票作废报文（cssd.303.001.01）。参与机构可在行内电子信用证或福费廷系统中任选其一进行上述报文开发改造。
（二）优化发票影像功能
目前，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不校验影像ID字段、支持任何非空的影像ID。参与机构行内系统如存在强制校验影像ID字段格式或强假定影像能够下载的情况，行内应做适应性改造。
同时，参与机构可参考以下报文收发判定有无影响：
（1）发送：如新特性兼容旧逻辑，对发送无影响；如需发送不带影像的业务报文，需按上述特殊值影像ID字符串进行改造。
（2）接收：如收到特殊值影像ID时，可正常入库，但下载不到影像文件，按照《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报文交换标准（V2.0.2）》（附件1）中“7.1.13发票影像信息组件”章节中的“使用说明”，此场景属于正常流程，对行内无影响，无需改造；但行内需对上述特殊字符释义，明确为“无影像文件”的情况，方便业务人员操作。
三、验收安排
结合工作实际，清算总中心修订了《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含福费廷）业务验收规范》（全量版，附件3），新增了《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发票业务验收规范》（专项版，附件3）。

（一）新增及升级的发票功能
1.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报文（cssd.321.001.01）、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应答报文（cssd.322.001.01）为必验项；平台外发票登记报文（cssd.301.001.01）、平台外发票作废报文（cssd.303.001.01）为选验项。
2.执行《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发票业务验收规范》（专项版，附件3）的参与机构包括：（1）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现有直连参与机构（附件4）；（2）已按照《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报文交换标准》（V2.0.1）进行行内开发，计划参加2021年9月、10月验收批次的新增直连参与机构，在正式加入电证系统后进行改造并执行专项验收。
3.提交专项验收申请时，申请原因选择“专项申请”，验收内容选择“发票独立登记与作废功能专项”，业务系统选择“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改造”或“福费廷信息交换子系统-改造”（二选一），并需在申请的“样品信息——用途”中清楚描述验收原因。
（二）优化发票影像功能
对于需进行发票影像校验改造的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现有直连参与机构，行内完成改造、经联调测试验证后自行投产，无需参加技术验收。
四、投产安排 
（一）新增及升级的发票功能
1.清算总中心拟于2021年9月30日在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中统一投产发票登记、作废、新版查重及反馈功能，并组织试点及五批次推广上线（具体联调、验收、推广安排详见附件5），后续转为常态化上线。现有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报文（elcs.321.001.01）、发票重复性融资查询应答报文（elcs.322.001.01）将于2022年12月底停用。

2.须在2022年12月底前按照推广计划（附件5）完成改造上线的参与机构包括：（1）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现有直连参与机构（附件4）；（2）已按照《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报文交换标准（V2.0.1）》进行行内开发，计划在2021年10月25日（不含）前完成联调测试与技术验收的新增直连参与机构，在正式加入电证系统后执行相关工作。
3.对于从电证系统发起CSSD报文的参与机构，投产前需将行内PMTS-MBFE前置SCHEMA版本变更为1146版本，或确认行内SCHEMA版本大于1146，且PMTS前置机已包含CSSD报文SCHEMA文件。如需变更，请参见《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发票登记功能-PMTS-MBFE SCHEMA 1146版本变更手册》（附件6）。升级1146版本时，应在SCHEMA版本大于等于1144版本的基础上进行1146版本的升级。
（二）优化发票影像功能
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现已放开业务报文中“发票影像信息组件（InvImgInfo）”影像上传限制。对于需改造的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现有直连参与机构（附件4），应在2022年12月底前完成改造、联调测试验证及投产。同时，为确保业务连续性，各参与机构在截止日之前仍需同时支持原有校验逻辑。
对于计划加入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的直连参与机构，应按此校验逻辑及并行支持周期进行行内开发。
五、培训安排
为确保投产工作顺利开展，清算总中心拟于2021年10月14日通过腾讯会议方式组织开展专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发票相关功能介绍、功能开发及投产答疑等。请各清算中心及辖内直连参与机构选派1-2名业务/技术人员参加。
腾讯会议ID：559 223 529，密码：211014
六、工作要求
1.各清算中心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参与机构，指导并督促其做好各项实施工作。
2.请各参与机构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做好各阶段工作。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参照执行。为避免线路集中占用情况，参与机构上线后，请注意分散发起影像类业务，避免使用高清、大尺寸影像。

3.计划于2021年10月25日（含）后提交验收申请的电证系统、福费廷子系统新增直连参与机构，需按照《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报文交换标准（V2.0.2）》（附件1）完成全量开发，并执行《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含福费廷）业务验收规范》（全量版，附件3）。验收申请原因选择“常规申请”，验收内容选择“新加入”，业务系统选择“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或“福费廷信息交换子系统”，并需在申请的“样品信息——用途”中清楚描述验收原因。
实施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清算总中心联系。
业务支持：丁  玉  15210321105
          关建波  13051920926
          张  媛  18301460574
技术支持：姜永韩  18810330552
验收支持：李文静  010-68449004
附件：1.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报文交换标准（V2.0.2）

    2.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互联规范（2.0.1）

    3.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验收规范（全量版、专

项版）
4.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直连参与机构清单
5.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发票相关功能推广计划

6.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发票登记功能-PMTS-MBFE SCHEMA 1146版本变更手册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
                             202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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